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章程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宗旨

　　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人才强国战略，践行宋庆龄“缔造未来”的思想，提高少年儿童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科学的发展观指导和开展少年儿童科技发明活动，特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组织领导

　　本奖项是由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中国发明协会、中国教育学会（以下简称主办单位）负责组织的全国比赛，由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组委会办公室具体实施。组委会办公室设在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宣传活动部。

　　第三条 本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由各省、市、自治区统一组织选拔、申报、参赛。

　　第二章 奖项设置
　　第四条 设金银铜奖和创意奖

　　按照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学龄段分别设立金、银、铜奖和创意奖。凡获得金、银、铜奖和创意奖的作者均颁发奖励证书、奖章或奖杯。

　　第五条 设园丁奖

　　对参与本项赛事并做出突出贡献的优秀教师进行奖励，获奖者均获得奖励证书和奖杯。

　　第六条 设组织奖

　　根据组织单位的申报工作、获奖情况等内容评选优秀组织奖，并颁发证书。

　　第七条 设专项奖

　　（一）经主办方同意，单位或个人均可冠名设立专项奖，并办理相关申报手续。

　　（二）根据设奖人或单位的要求和奖项的特征，专项奖原则上从获得金、银奖的作品中选定。

　　第八条 设最佳发明作品奖和最佳创意作品奖及大赛标识设计奖

　　每届将根据具体情况，通过网络开展群众评选最佳发明作品奖和最佳创意作品奖及大赛标识设计奖，并向获奖作者颁发奖励证书或奖杯。此活动采取专家评选和群众评选相结合的方式。

　　第九条 建立示范基地

　　凡在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评选活动中成绩突出，学生参与面广泛，在本市、省乃至全国的青少年科技发明、科学创意、科技制作等活动中能起到引领和示范作用的学校、少年宫或少年儿童科技活动中心等，经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单位推荐，并经组委会确认，获得“宋庆龄少年儿童科技发明示范基地”的称号，由主办单位联合署名授牌并颁发证书。

　　第三章 评奖范围

　　参赛作品按学历段分为小学作品、初中作品和高中作品。按作品申报者人数分为个人作品和集体作品。

　　第十条 18周岁以下的在校中小学生（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地区）均可报名参赛。

　　第十一条 近两年（2008年1月1日以后）完成的具有新颖性、科学性、和实用性的少年儿童发明作品；具有创新性、先进性的创意作品。

　　第十二条 曾获得过本奖项的作品不再参评。

　　第十三条 不接受食品、医药类项目以及科学研究论文类作品参赛。

　　第四章 评奖原则

　　第十四条 本奖项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评选。

　　第十五条 发明作品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和整体表达性的特点。

　　第十六条 发明作品应符合少年儿童创造性思维和动手能力的特点，贴近少年儿童的生活、学习和实际，并能体现童真童趣和人文情怀。

　　第十七条 所有参赛作品，必须是发明人自己选题、自己设计、自己制作，可在指导老师或家长的协助下完成。

　　第十八条 所有发明作品均不得侵犯他人的知识产权。

　　第五章 评奖程序

　　第十九条 初评

　　由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单位负责征集、选拔、推荐本地区的参赛作品参加全国竞赛。有条件的地区可以组织竞赛。

　　由主办单位组织初评委员会在网上进行评审，从中选出优秀作品推荐入围终评。

　　第二十条 公示

　　初评结果由主办单位确认后公示一个月。公示内容包括作品名称、学生姓名、所在学校、辅导教师等。公示期间，任何单位或个人对公布的入围作品持有异议的，可以书面形式向主办单位具名（姓名、单位、联系方式）提出。经查实，确有违反比赛规则的，取消其参赛资格，并通报批评。

　　第二十一条 终评

　　（一）终评在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展览会现场进行。

　　（二）终评评委负责审阅参加终评作品的有关材料并进行现场考察，根据初评成绩和终评成绩，最终确定金、银、铜奖、创意奖和专项奖。

　　（三）委托评委会评选的专项奖作品由评委会选定；由设奖个人或单位冠名的专项奖项目，需在展览会开幕一周之前以书面形式递交评委会。

　　第二十二条 终评结果由主办单位核准后公布。

　　第六章 评审机构

　　第二十三条 初评委员会

　　组委会根据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组织单位情况，按照规定条件从专家库中选择评委若干名，组成“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负责网上初评。

　　第二十四条 终评委员会

　　组委会负责设立终评评审委员会。终评评委会设主任一人，副主任若干人，评委10-15人，负责金、银、铜奖和创意奖的审定及专项奖的评定。为保证公平，终评委员会人数为奇数。

　　第七章 违规责任

　　第二十五条 为保证评奖工作的公正性和严肃性，在评奖过程中，任何人员不得对评委会施加压力或影响。

　　第二十六条 凡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或采用不正当手段而获奖的作品，经主办单位核实后有权取消其获奖资格，已经获奖的，有权追回其获奖证书和奖章、奖杯，并予以通报批评。

　　第二十七条 对有法律纠纷的参赛作品，评委会不予评奖。

　　第二十八条 评委应尽职尽责，本着客观、公平、科学的原则对作品进行评选，违者将取消评委资格并予以相应处理。评委和有关工作人员对参评作品的技术和评奖过程及评奖结果负有保密义务，非经允许不得擅自公布，违者将取消评委资格并予以相应处理。

　　第八章 附则
　　第二十九条 知识产权的保护

　　（一）参赛者申报的项目不得侵犯其他任何第三方的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名誉权或其他任何合法权益；

　　（二）参赛项目内容汇编出版、发行和参赛项目内容、作品实物、公益宣传的权利属于主办方，并授权中国宋庆龄基金会使用。

　　第三十条 免责声明

　　（一）为了维护参赛者的合法权益，主办方建议参赛者在参赛前向有关部门申请知识产权方面的保护；否则，由此给参赛者造成的损失，主办单位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二）因参加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而产生的一切法律后果（包括但不限于侵犯第三人专利权、著作权、商标权、肖像权、名誉权和隐私权等）由其自己承担，主办单位对此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三）参赛者向主办单位提交申请即表示其完全按照本章程参加宋庆龄少年儿童发明奖的活动，其所有的参赛行为都受本章程的约束。参赛学生、教师及学校、家长等必须服从评委会的决议，否则取消有关获奖资格。

　　（四）所有参赛作品及相关信息一经提交概不退还。

　　（五）本章程的最终解释权归中国宋庆龄基金会所有。

　　第三十一条 本章程自公布之日起实施，旧办法自动废止。

　　二ＯＯ九年十一月
